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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巴赫(苏州)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星海街 188 号 709 室

邮编：215021 
电话：0512-62658030 
传真：0512-62658032 

工商注册号：
320594400010788 
法定代表人：
Lothar Lauterbach 

www.lauterbach.com 
info_cn@lauterbach.com 
sales_cn@lauterbach.com 
support_cn@lauterbach.com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账号：493658193609 
Swift code: BKCH CNBJ 95B 

第九条：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缺陷
1. 卖方保证合同产品为其母公司劳特巴赫有限公司生产的原装产品。生产厂承诺在其产品交货地点所属国没有触犯任何第
三方的专利、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
2. 买方可以将合同产品的软件安装在多台计算机上，但是必须购买软件使用权（software license）才可以同时使用。除此以
外，买方对产品所含有的许可、专利、著作权、商标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财产性权利均不享有任何权利。买方就该等软件
的任何源代码不享有任何权利。
3. 买方保证尊重卖方及其母公司对合同产品的知识产权，不对合同产品全部或部分，尤其是软件模块，进行修改、复制、
或将其捆绑、集成到自己的产品或系统中后销售。买方如要将合同产品转让给第三方，必须将其名称、地址、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地址和联系人姓名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
4. 若第三方就卖方所交付的产品向买方提出基于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正当的诉求，并且该诉求已得到法院或仲裁机构支持，
则卖方应按照以下规定向买方承担责任：
（a）卖方应选择或购买相关知识产权，或对产品进行更改或替换使其不再侵权，费用自担。如在合理条件下，卖方不可能做到以上两

点，则买方可解除合同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减少价款。

（b）卖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c）以上卖方的义务应仅限于买方：（i）立即将第三方的诉求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卖方；（ii）未隐瞒侵权事实的存在；（iii）给卖方留有

采取保护措施和进行和解谈判的余地。如买方基于其他合理原因停止使用产品以便减少损失，其有义务告知第三方此停止使用并不意味着

对其侵权指控的认可。

5. 若因买方自身对以上知识产权侵权负有责任，则买方不享有以上第 4 点规定的权利。
6. 若知识产权侵权系由买方提供的规格引起，或由卖方不可预见的使用方法，或由买方对产品进行了更改或与非卖方提供
的其他产品一并使用造成的，则买方不享有以上第 4 点规定的权利。

第十条：附条件履行
1. 本合同的履行以不存在可归于德国、中国或其他适用的国家法律、欧盟法或有关国际贸易的国际规则的障碍或任何禁运
或经济制裁为条件。
2. 买方应提供出口、运输和进口所需要的任何信息和文件。

第十一条：履约可能性和合同调整
1. 若卖方不能交货，买方应有权主张赔偿，除非卖方对其不能交货不负有责任。买方的损害赔偿不得高于产品金额的
10%。该限额不适用于卖方因故意、重大过失违约，或对人身伤亡和健康损害负有责任的情形，也不意味着对买方证明损
失的举证责任的减轻。买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受影响。
2. 在第四条第 4 点（a）至（c）项下约定的事项实质改变了合同对卖方的经济重要性，或被认为影响了卖方经营的，本合
同应根据合理和诚信原则予以调整。若从经济角度考虑合同调整已无意义，则卖方有权解除合同。此条同样适用于卖方出
口许可未获批准或不可使用的情形。若卖方意图行使该合同解除权，其应在意识到该事件的影响后毫无迟延地通知买方。
即使买方之前已同意延迟交货期限，本条同样适用。

第十二条： 合同解除
买方可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无理由解除本合同。之后买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支付合同总价的 10%的违约
金。合同的解除需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并且在付清违约金后生效。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的，买方还
应赔偿由此给卖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间接损害 
1. 卖方就买方因销售合同引起的或与销售合同有关的下列损失不承担负责：1）任何利润、商业机会、合同、可预计储蓄、
商誉或收入；2）任何数据损坏或丢失；3）任何类型的间接或后续损失或损害，不论买方是否就该等损失的可能性提前告
知了卖方。
2. 有关产品缺陷和/或交货延迟或其他的索赔获投诉，买方均应不延迟地书面形式提交卖方。
 
第十四条：不可抗力
如因战争、地震、水灾、严重火灾、雪灾、台风以及其它双方认为属于不可抗拒力的情况，致使本合同产品部分或全部不
能或延期发货，卖方应尽快书面通知买方，并在 14 天内以快件寄送由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或商会出具的事故证明文件。如
果不可抗拒力事件持续超过 60 天，买方有权取消合同。

第十五条：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1. 因本通则项下的买卖合同所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先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当时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买卖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2. 本合同及其解释应适用中国法律，排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适用。

第十六条：条款独立
如本通则的某一条或某几条条款或本通则的任何一部分被认为无效、不可执行、违法或不可操作、该等条款的无效、不可
执行、违法或不可操作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有效、可执行、合法或可操作。

版本/Version：20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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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根据合理和诚信原则予以调整。若从经济角度考虑合同调整已无意义，则卖方有权解除合同。此条同样适用于卖方出
口许可未获批准或不可使用的情形。若卖方意图行使该合同解除权，其应在意识到该事件的影响后毫无迟延地通知买方。
即使买方之前已同意延迟交货期限，本条同样适用。

第十二条： 合同解除
买方可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无理由解除本合同。之后买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支付合同总价的 10%的违约
金。合同的解除需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并且在付清违约金后生效。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的，买方还
应赔偿由此给卖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间接损害 
1. 卖方就买方因销售合同引起的或与销售合同有关的下列损失不承担负责：1）任何利润、商业机会、合同、可预计储蓄、
商誉或收入；2）任何数据损坏或丢失；3）任何类型的间接或后续损失或损害，不论买方是否就该等损失的可能性提前告
知了卖方。
2. 有关产品缺陷和/或交货延迟或其他的索赔获投诉，买方均应不延迟地书面形式提交卖方。
 
第十四条：不可抗力
如因战争、地震、水灾、严重火灾、雪灾、台风以及其它双方认为属于不可抗拒力的情况，致使本合同产品部分或全部不
能或延期发货，卖方应尽快书面通知买方，并在 14 天内以快件寄送由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或商会出具的事故证明文件。如
果不可抗拒力事件持续超过 60 天，买方有权取消合同。

第十五条：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1. 因本通则项下的买卖合同所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先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上海分会根据当时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该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买卖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2. 本合同及其解释应适用中国法律，排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适用。

第十六条：条款独立
如本通则的某一条或某几条条款或本通则的任何一部分被认为无效、不可执行、违法或不可操作、该等条款的无效、不可
执行、违法或不可操作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有效、可执行、合法或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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